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工会信访热线

	事项依据
	  《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[2021] 50号）第四条第三款：“ 承担工会职工信访的服务保障工作，发挥工会维护职能，为职工提供劳动政策法规咨询、代写法律文书和法律援助服务，做好12351职工维权热线和职工来信来访的受理、交办、转办和职工劳动争议调解处理等工作。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综合管理服务保障科

	
	配合科室
	无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马庆玲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50051

	服务能力
	依托山东工会12351 职工热线平台和工会法律工作干部及专业律师， 根据省市工会拨付法律服务专项资金额度，开展法律服务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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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工会信访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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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工会信访热线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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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困难职工帮扶救助

	事项依据
	  《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[2021] 50号）第四条第四款：“ 承担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，组织开展各项帮扶活动，做亮活动品牌，规范困难职工建档立卡工作，组织开展困难帮扶救助及送温暖活动。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综合管理服务保障科

	
	配合科室
	无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马庆玲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50051

	服务能力
	依托山东工会12351 职工热线平台和工会法律工作干部及专业律师， 根据省市工会拨付法律服务专项资金额度，开展法律服务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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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困难职工帮扶救助

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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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（市直属以上单位在职职工向本单位工会
申报困难职工）
基层工会收取材料

本人及家庭成员身份户口等信息材料、下岗失业残疾等材料、家庭成员收入材料、家庭成员刚性支出材料、银行卡复印件、家庭财产材料、承诺书。
基层工会受理并调查摸底
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条件，填写《困
难职工家庭申报表》，所在单位开展入户
调查摸底。
不予受理

不符合建档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告知职工理由
公示上报上一级工会
对调查摸底符合条件的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
无异议报上级工会。
上一级工会审查
上一级工会，对上报的困难职工申报材料进行审
核，必要时要派人入户调查。审核无异议后，报
市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。
市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认定
严格按照困难职工家庭认定标准，对上报困难职工
进行认定，对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，要
将认定结果及时反馈给基层工会和联系人，并由基
层工会或联系人反馈至申请职工本人。
市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帮扶救助
根据《帮扶资金使用用管理办法》，对建档困难职
工根据其致困原因，提供生活救助、医疗救助和助
学救助等。
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就业服务

	事项依据
	   《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[ 2021]50号）第四条第五款：“ 承担工会就业服务工 作，为全县下岗困难职工提供职业介绍服务， 组织开展下岗困难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，协助提供创业贷款、项目推介等创业扶持服务。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综合管理服务保障科

	
	配合科室
	无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马庆玲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50051

	服务能力
	依托山东工会就业信息网、爱工惠平台和工友创业实训基地等载体和平台，发挥基层工会组织和工匠、技师及专家优势，可以开展职业介绍和就业创业培训扶持等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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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就业服务

就业服务流程图
基层工会报送用工信息
爱工惠平台信息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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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就业创业培训
筛选下岗困难职工，制定培训计划，
组织实施培训，推荐上岗或扶持创
下岗困难职工选择岗位并与
用人单位开展应聘
应聘成功上岗
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

综合服务及人文关怀服务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就业服务

	事项依据
	   《沂源县工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[2021] 50）第四条第六款：“ 承担综合服务及人文关怀服务工作，开展职工心理测评、心理咨询、心理调适、危机干预、心理状况调查、心理健康教育等。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综合管理服务保障科

	
	配合科室
	无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马庆玲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50051

	服务能力
	县总工会设立了职工心理健康检测中心,  配备了专业心理设备, 依托工会专业干部和职工心理咨询服务顾问团专家, 能够为职工群众提供综合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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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     综合服务及人文关怀服务流程图


政策咨询解答








受理


受理职工通过走访或信访提出的诉求，网上受理省总 12351 热线转办单。





收取材料


收取本人身份证件、相关证据材料。





办理


对需要协调处理的职工信访案件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；谁主管、谁负责”


的原则，进行承办、交办、转办和督办。





协调成功





协调不成功





必要时提请劳动仲裁


代写法律文书、符合条件职工可提供法律援助。





制定综合服务活动方案及人文关怀活动方案





报市总工会同意





组织专家及服务团队





与服务单位对接





开展服务活动








